附件3：
关于建议广州金融业协会换届延期及征询有关参选会员单位级别意向的议案

2013年3月21日，广州金融业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广州金融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协会章程、机构设置等相关制度文件。根据协会章程第十七条及第二十一条规定，会员大会每届三年，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理事及监事每届任期3年。

按照协会章程规定，原定于2016年3月筹备召开的换届大会，经与市金融局等上级单位领导、协会有关领导多次沟通协商，并向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征询、报备，建议协会本次换届延期，具体换届时间另行通知。本建议提请本次会长会议审议表决。
此外，为进一步了解各会长会议参加单位在下届协会中的任职意向，请各会长会议参加单位在回执相应位置，勾选有意在下届协会机构中参选的会员单位级别（会长、监事长、副会长、理事、监事及普通会员），作为换届准备工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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